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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內部稽核

交流研討會」紀要
自 99 年底行政院成立跨部會之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以來，行政院主計總處負責辦理該小組幕

僚作業，除持續蒐整研析國內、外政府與企業之相關理論與實務，作為推動政府內部控制工作之重

要參據外，亦積極參與國際研討會以提升專業知能。本文係擇要記錄行政院主計總處派員參與「第

十三屆海峽兩岸內部稽核交流研討會」情形，供各界參考。

　羅孟瑜（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視察）

壹、前言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以下簡稱內稽協會） 於 102

年 11 月 3 日，假臺北圓山大飯

店舉行「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內

部稽核交流研討會」，邀請海

峽兩岸內部稽核領域之專家學

者齊聚一堂，以「公共部門內

部審計
1
」為主題進行研討。本

次中國大陸代表團係由公安部

審計局及山東省審計廳等 29 位

成員組成，我國則由內稽協會、

審計部、行政院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等

政府與民間組織計 24 位代表共

襄盛舉，茲將研討過程及主要

內容紀要如下。

貳、海峽兩岸公共部

門內部稽核

本次研討會由內稽協會鄭 ● 研討會入口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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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圭常務監事主持，行政院陳

慶財副秘書長擔任主講，並由

審計部郭大榮審計官兼執行秘

書、主計總處黃叔娟主計官兼

處長、中國國家體育總局財務

管理和審計中心秦小寶主任及

湖北省審計廳焦躍華副廳長共

同擔任與談人。

一、我國公共部門之內部

稽核

我國公共部門內部稽核部

分係由陳慶財副秘書長以「辦

理公共部門內部審計兩大系

統－超然獨立主計系統及審計

系統」為題，率先深入淺出介

紹我國推動現況及相關強化作

法，復由郭大榮審計官兼執行

秘書及黃叔娟主計官兼處長分

別以「政府審計在公部門之價

值與效益」及「公共部門內部

審計－以行政機關內部稽核為

例」作為與談主題，進一步就

我國審計機關及行政機關之辦

理情形補充說明，並與與會人

員進行意見交流，茲分項說明

如下：

（一）公共部門內部稽核系統

簡介

陳慶財副秘書長指出，

我國公共部門現由主計及審

計兩大系統各司其職，共同

發揮政府內部稽核功能。審

計系統隸屬於監察院，審計

人員係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其職權包括監督預算之執行

及考核財務效能等。其中考

核財務效能屬績效審計，側

重經濟性、效率性及效益性

之查核，為目前政府審計之

最新發展趨勢。主計系統則

透過採行人員獨立任用與管

理之人事制度，保障主計人

員得以超然獨立行使內部審

核職權，惟內部審核僅包括

財務審核、財物審核及工作

審核，其範圍並未完整及於

績效審計。此外，另有施政

管考、資訊安全稽核及政風

查核等稽核評估職能依據權

責機關相關規定辦理稽核或

評估工作。

針對前述原有制度，

陳慶財副秘書長認為主計系

統執行之內部審核僅屬內部

稽核之一環，而審計機關就

各受查機關而言實屬外部稽

核。儘管我國公共部門已由

不同主管機關分別職司各項

稽核評估職能，以期共同發

揮內部稽核功效，惟仍存在

多數稽核評估職能並不具超

然獨立職權、內部稽核相關

專業不足、缺乏統籌規劃及

協調機制等問題。行政院為

整合並強化公共部門內部稽

核 功 能， 業 於 102 年 5 月

函頒「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

意事項」，要求各機關均應

辦理內部稽核工作。該注意

事項不僅規範稽核計畫及稽

核報告均應簽報機關首長核

定，以加強高階管理者之參

與及重視，並納入新進預防

性稽核之觀念，提醒各機關

應對具潛在風險之業務保持

警覺，俾以前瞻角度及早關

注可能之機會或挑戰。

（二）審計機關之價值與效益

我國審計機關係藉由業

務成果、顧客服務、人力發

展及內部流程 4 個面向展現

機關價值及效益。現行業務

成果面之績效指標包括 : 可

量化財務效益、各機關採納

建議意見項數、完成專案調

查件數及陳報監察院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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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面之績效指標包括：

重大審計資訊發布件數、對

立法與監察兩院提供審計服

務件數及受查機關滿意度；

人力發展面之績效指標包括：

審計人員滿意度、審計人員

平均受訓時數及撰文登載於

專業期刊篇數；內部流程面

之績效指標包括：審計人員

應用電腦輔助審計技術之查

核件數、審計知識物件之登

載件數及點閱次數，以及完

成查核報告之平均天數。依

前述指標統計結果，101 年

度審計機關共計達成 124 億

餘元之財務效益、各機關

採納審計機關之建議意見計

2,005 項、完成 486 件專案調

查及 247件陳報監察院案件，

另其他績效指標亦均展現極

佳成效。

郭大榮審計官兼執行秘

書另補充說明，審計部為配

合行政院推動簽署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以下簡稱內控

聲明書）第一階段試辦作業，

將於 103 年首次簽署 102 年

度之內控聲明書，相較世界

各國政府審計機關推動內部

控制之腳步更為快速。

（三）行政機關強化內部稽核

案例

黃叔娟主計官兼處長回

應陳慶財副秘書長之分析，

說明我國行政機關原有之內

部控制（含內部稽核）機制

缺乏縱向協助與督導及橫向

聯繫與統合，各機關稽核評

估職能亦未針對主要核心或

高風險業務辦理內部稽核，

行政院爰於民國 99 年底成立

跨部會之內部控制推動及督

導小組（以下簡稱行政院內

控小組），除推動各項強化

內部控制工作外，並訂定政

府內部稽核等規定，以整合

強化內部稽核職能，促使其

有效發揮功能。

為利與會來賓了解行政

院推動內部稽核工作情形，

黃叔娟主計官兼處長特別提

出補捐助及人事費薪給作業

等 2 項持續性稽核案例供與

會來賓參考。鑑於我國中央

各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每年

均編列龐大補（捐）助民間

團體之經費，惟申請補助之

民間團體曾發生以同一補助

計畫向多個機關重複申請之

情事，國家發展委員會爰依

行政院內控小組委員會議決

議，開發「民間團體申請及

結報補（捐）助作業資訊整

合平台」，供各機關於核定

補（捐）助案件前，查詢民

● 研討會實況



81

「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內部稽核交流研討會」紀要

論述 》管理•資訊 

間團體是否有重複申請或申

請金額合計超過計畫所需總

經費之情形，俾妥適配置政

府有限資源
2
。另由於部分機

關曾發生人事待遇給與之違

失案件，因事涉人事、會計、

總務（秘書）等單位權責，

亟需明確職能分工及強化關

鍵控制重點，爰由主計總處

於 101 年底開發完成「內控

型公務機關薪資發放系統」，

俾利各機關檢核金融機構之

交易明細是否與發薪資料相

符，並整合介接金融機構管

理、人事管理等 10 項系統，

以強化薪給作業之內部控制

機制。

二、中國大陸公共部門之

內部稽核

中國大陸公共部門內部

稽核部分係由秦小寶主任及焦

躍華副廳長分別以「公共部門

內部審計－以經濟責任審計為

例」及「輝煌的成就、艱難的

轉型－大陸地區公共組織內部

審計轉型發展」作為與談主題，

茲分項說明如下：

（一）經濟責任審計

中國大陸於 2002 年成

立國家體育總局財務管理和

審計中心，其主要職能之一

為推展經濟責任審計。所謂

經濟責任審計係指就黨政領

導幹部、國有企業及國有控

股企業領導人員及其所在地

區、部門、單位財務收支以

及相關經濟活動進行審計，

以監督或評價該等人員經濟

責任之履行情形，具備審計

對象特定及政策性較強等特

性。經濟責任審計之範疇包

括領導幹部是否貫徹黨政法

規與政策、推動科學發展、

提供真實且合法之財政與財

務收支情形、內部控制之健

全性與有效性、重大決策與

投資項目之執行情形、國有

財產保值與增值情形、個人

廉潔自律及法規執行情形、

其他須進行審計之事項等，

主要目的為保護財產安全與

完整、保證會計資料之真實

與可靠及明確財產經營管理

者之責任。

由於經濟責任審計是

以財務收支審計為基礎，評

價領導幹部於任期內是否履

行其經濟職責，是以推展公

部門經濟責任審計可加強對

於領導幹部之監督與管理。

再者，經濟責任審計目的之

一為查明領導幹部履行公共

經濟責任之情形，而審計期

間係涵蓋其任職期間，爰可

及時發現並處理傳統審計未

及發現之問題，另由於經濟

責任審計報告係直接提送相

關主管部門，因此對於領導

幹部違紀或違法之行為較具

威嚇效果，有助於從源頭對

於可能之貪腐進行預防和治

理，促使領導幹部廉潔從政，

亦可明確區分前任領導幹部

與繼任者之責任。

（二）公共組織內部稽核之轉

型與發展

焦躍華副廳長接續就中

國大陸公共組織內部稽核之

主要成就及轉型發展等詳加

介紹。回顧中國大陸公共組

織近 30 年來內部稽核之發展

歷程，可概略區分為初步建

立制度、精進管理體系、全

面建立及完善制度 3個階段，

主要成就為建立審計法、相

關條例與規定等完備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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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稽核制度體系，並

由國家審計機關、內部審計

協會、行政機關之內部稽核

機構形成完善之指導、監督、

檢查及內部工作體系，並協

助公共組織減少經濟損失、

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及強化其

內部控制機制。

目前中國大陸已透過

訂頒「內部審計基本準則」

等展開公共組織內部稽核

之轉型工作，該準則將內部

稽核之目標提升為「促進組

織完善治理、增加價值和實

現目標」，並將風險管理之

審查與評價納為內部稽核

範疇，同時提高審計人員之

任職條件等。焦躍華副廳長

深入就有利與不利於轉型

工作推動之因素加以分析，

諸如內部稽核領域專家學

者對於轉型方向之共識、中

國內部審計協會持續推動

與倡導，以及權責機關推動

相關之懲治與預防腐敗及

內部控制體系建設等，均有

利於轉型工作之推動；另部

分公共組織並未獨立設置

內部稽核，以及現行內部稽

核準則多由企業組織之層

面考量，依公共組織特性制

定之準則或規範尚嫌不足

等，則為推動轉型工作之潛

在不利因素。

參、結語

本次研討會不僅內容兼

具深度與廣度，與會代表亦充

分研討與互動，實為難能可貴

之內部稽核學術與實務之交

流平台。「第十四屆海峽兩岸

內部稽核交流研討會」即將於

103 年 9 月 1 日假中國大陸上

海市舉行，主計總處黃叔娟主

● 與會代表合照（圖片來源：內稽協會網站，網址：http://www.iia.org.tw）

計官兼處長亦再度獲邀擔任

演講人，期許能再次就內部稽

核領域與中國大陸進行深度

交流，以利持續精進我國政府

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機

制。

註釋

1.「內部審計」（Internal Audit）

一詞即「內部稽核」，爰本文除

研討會主題及各演講者之講題係

採「內部審計」外，其餘均一致

採用「內部稽核」。

2. 該平台業於 103 年初建置完成，

預計 103 年底前可正式上線使

用。


